2011年惠城区三栋镇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

因工作需要，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决定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资料员3名。

　　一、招聘条件：

　　1、区域不限；

　　2、应聘者应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，具备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，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；

　　3、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，有办公室文秘工作所需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，并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的业务技能，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及相关获奖证书优先录取；

　　4、思想政治素质好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，能吃苦耐劳，身体健康。

　　二、报名办法

报考者按招聘的职位条件要求，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、资格证、本人近期免冠小一寸同底照2张，于2011年6月1日-6月3日（报名时间为3个工作日）到三栋镇组织人事办公室报名，联系人：蔡丹勇。联系电话：2599903。

三、录聘办法

考试与考核相结合，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
考试分笔试和面试：

笔试科目为：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》、《申论》。

面试对象依笔试成绩高低顺序，按招聘职位数1:2确定。

考试总成绩按笔试占60%、面试占40%的比例合成。依总成绩高低顺序录取。
公示与聘用。通过考试、体检、考核确定拟聘用人员，并将拟聘人员名单公示7天。如公示有异议经审查确定出现空缺的，按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替补聘用人员。
　　四、工资待遇
　　经考试合格录用者，先试用3个月，试用期每月工资待遇1800元，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，双方签定聘用合同，工资待遇另议。

　　五、考试时间和地点
　　笔试、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　　六、本招聘方案未尽事宜，由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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